
升 学 问 题 解 答 

1. 问:华南理工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小学部就读的合同工、孙 

辈及社会生源能否回到地段对口的中学入读? 

答:按照现行广州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指导意见及天河区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招生工作细则： 

(1)小学毕业生的户籍在广州市区的，①如果天河区内人户一致（适龄儿童户籍地

址与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所能提供的有效实际居住证明<房产证明、购房

协议、宅基地证明、集资房证明、拆迁协议、租赁合同等>地址一致。）则可选地

段直升；②如果广州市内人户不一致，则提交申请后由属地教育局统筹。 

（2）小学毕业生的户籍不在广州市区的，①如果符合政策性照顾条件（见政策依

据 4）的，按政策执行。②不符合政策性照顾条件，需继续在天河区升学的，可申

请积分入学或按民办学校招生方式升学；需回户籍所在地升学的小学毕业生，按

户籍所在地升学办法升学。 

 
 

 



 

 

2.问：未来华工附中成立后，华南理工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小 

学部就读的在编在职教职工子女能否回地段对口的中学入读？ 

答：①具有天河区户籍的在职在编教职工子女，可选择天河区人户一致的相

应地段对口中学升学，也可选择华工附中五山校区或龙洞校区。②具有广州市非

天河区户籍的在职在编教职工子女，可回户籍所在区升学；也可在天河区升学，

需具备条件：一是市内无房产，二是提供天河区的有效居住证明，办理申请手续

后，由天河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公办学校学位；也可选择华工附中五山校区或龙洞

校区。③不具有广州市户籍的在职在编教职工（如外籍），如果符合积分入学或

广州市政策性照顾条件的，按政策执行；也可选择华工附中五山校区或龙洞校区；

或可按民办学校招生方式升学，或按户籍所在地升学办法升学。 

  

3.问：“如果几年后实施 12 年义务教育，那么如何解决高 

中不想对口直升的问题？” 

答：①对于“国家推行 12 年义务教育”的说法教育部已作辟谣。国家推行的

是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而非“12 年义务教育”。“普及”“义务”“免费”是三个不同的



概念。“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重在解决有学上的问题，不是将高中阶段教育纳入义务

教育，或者实施免费教育。②根据教育部等四部门关于印发《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

坚计划（2017-2020 年）》的通知：“高中阶段教育包括普通高中、普通中专、成人中

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③根据广州市高中阶段招生文件要求，高中招生是根据

考生志愿、录取计分科目考试成绩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择优录取。不存在对

口直升的问题。 

  

(高中招生相关政策文件详见附件) 

 

4.问：天河区有关文件规定，“五山小学对口地段生为 381 号非华工教工子

女”是什么意思？所有在职在编教工子弟都只能选附小？还是户籍在 381 号

的在职在编教职工？ 



     答：按现行政策，原则上，户籍在 381 号的在职在编教工子女，属于附属实验

学校小学部的地段生。人户一致且在 381 号的非在职在编教工子女，属于五山小学

的地段生；穗籍非人户一致的，以其实际居住地为依据统筹安排学位。 

 

5.问：按《2018 华南理工大学附属小学招生简章》：“因我校现为民办学校，从 

2014 年入学的新生开始，我校小升初不再对口直升汇景实验学校，学生需要按照民

办学校的升学方式升学。”为什么不再对口直升汇景实验学校？  

答：华南理工大学附属实验学校成立于 2013 年，根据教育局规定，设定五年过

渡期（2014 学年—2018 学年），过渡期间，小学部的毕业生，符合人户一致的，可

以直接对口汇景实验学校。过渡期结束，即从 2019 年 9 月开始，按现行政策，原则

上，户籍在 381 号的在职在编教工子女，属于附属实验学校中学部的地段生。 

小学部毕业生，符合人户一致的，也可选择到地段对口中学；不符合人户一致

的，可回户籍所在区升学，也可在天河区升学，需具备条件：一是市内无房产，

二是提供天河区的有效居住证明。以上都需递交民办转公办生的申请，办理申请手

续后，由天河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公办中学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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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依据： 

1. 《广州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深化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2. 《广州市天河区教育局关于印发 2018 年广州市天河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

作细则的通知》 

3. 《广州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指导意见》 

4. 《广州市义务教育阶段政策性照顾学生清单》 

5. 教育部等四部门关于印发《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 年）》的通知 


